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化肥淡季储备贴息项目，采购预算 50 万元/年。

★二、服务内容

采取集中式储备，储备总量为 1万吨，其中：尿素 2000 吨，碳铵 4000 吨，

复合肥 3000 吨，磷肥 1000 吨。

★三、服务要求

1、符合《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年度储备时间内

化肥累计调入量不少于当年承储任务量的 1.2 倍，即 1.2 万吨，月末平均库存量

不少于 3030 吨。

2、符合《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县供销部门应当

与承储企业签订年度承储协议，约定该年度储备化肥品种、数量、质量标准等内

容，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3、符合《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建立化肥储备

月报制度。储备工作开始后，承储企业应当在每月前 10 个工作日内，根据本企

业承担的储备任务，向供销部门报送储备化肥购、销、存动态情况。

4、符合《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承储企业出现

以下情况，财政资金不予补助，已发放的予以追缴，不得再参与宣汉县化肥淡季

储备任务，相关行为移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一）采取弄虚作假等行为骗

取储备补助资金；（二）将储备专项贷款挪作他用；（三）投放市场的储备化肥经

有关方面检测为假冒伪劣化肥、化肥实际养份含量及重量与标准明显不符。

5、符合《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年度储备时间

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承储企业应当根据年度储备情况编报化肥淡季储备业务

报告，报供销部门。

6、承储企业应当按照承储协议要求及时调入储备化肥，分区域分垛堆放整

齐，承储仓库应当标注“宣汉县化肥淡季储备库”。

7、符合《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承储企业需具备以

下基本条件：（一）在境内具备化肥生产、经营资格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经营正常；（二）具有完善的销售网络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三）具备与承储规

模和区域布局要求相适应的仓储能力；（四）银行信誉良好。（须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

8、符合《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财政部门对承

储企业给予贴息补助，补助标准按照承储货值、承储时间、贷款市场一年期报价

利率计算确定。承储货值单价按淡季储备化肥出厂单价及相关合理运杂费用综合

确定。

★四、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化肥淡季储备服务期为 3 年，合同一年一签。年度储备时间

为2023 年 10月—2024年 3月，2024 年 10月—2025 年 3月，2025年 10月—2026

年 3 月。具体事宜以最终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2、服务地点：宣汉县范围。

3、付款方式：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补助申请资料后，应当在补助申请时

间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汇总的补助申请转报财政部门，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后将贴息资金如数拨付至承储企业。

4、售后服务：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注：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

求，供应商应全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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